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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红包营销”功夫应在红包外

春节“红
包营销”只是
节点式营销，
虽然风猛雨
骤，但持续时
间毕竟较短，
有可能“雨过
地皮湿”。企
业要争夺用
户和流量，要
扩大影响力，
关键还要把
功夫用到春
节红包之外，
积极维护用
户权益，提升
用户体验，让
用户得到常
态的便利和
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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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每
年数十亿不
合理的来电
显示收费，无
论是从治理
乱收费，还是
惠及民生的
角度，都是刻
不容缓、时不
我待的，没有
任何理由或
必要因照顾
运营商的一
己私利，而人
为拖沓、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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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来电显示费
何须再等三五年别再让农民工讨薪成为

每年春节前“保留节目”

媒体观点

□ 朱昌俊

对于近2.9亿农民工来说，拿到钱过好年，是
最朴素的愿望之一。然而，年关将至，有媒体通
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提供的线索发现，
在建筑工程领域，仍有不少农民工忧“薪”忡
忡。有的虽然项目已停工但还留守工地讨薪，
有的辗转多地，希望在春节前替工友也替自己
要回应得的工钱。

治理工程欠薪，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近年
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揆诸现实，又到一年过
年时，依然有农民工在为拿回自己的工钱而发
愁，乃至为了讨薪而不能返乡。甚至有个别农
民工，2020年的工钱都还被拖欠。

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形成，现实原因较复
杂。但当务之急，是要全力保障被拖欠的农民
工尽快拿回自己的工资安“薪”返乡过年。对
此，地方劳动监察等部门理应高效受理每一位
农民工的反馈，积极跟进协调。

这方面，尤其需要增强主动性。如果有的
农民工多次反馈无效，这不仅对农民工来说是

“多跑腿”，也是在间接纵容欠薪者。监管部门
主动作为、主动服务、主动撑腰，就可以免去农
民工的反复奔波。

事实上，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
明确，要依法依规严惩欠薪行为，对失职失责公职
人员予以通报和问责，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也就是说，对欠薪的治理早就纳入了监管部
门的考核，不仅恶意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行为
将受到惩处，履职不力的公职人员同样将被追责。

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是关系农
民工家庭基本民生的大事。但现实中，这个群
体的话语权和存在感都不是很强。这也成为他
们容易被拖欠工资，难以受到公正对待的一个
社会潜在原因。

此一现实，决定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
更需要有外部监管、监督的支持。各个地方和
部门，都应该在这方面倾注足够的精力，将之作
为维护民生底线的大事来抓，彻底改变农民工
群体在权利上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
细则》《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
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媒体调查发现，相关制
度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尤其在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审计、履约担保等方面，存在
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这说明，有了明确的法规制度后，还需要接
地气地及时消除政策法规落地的“痛点”问题。
有办案人员发现，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一
个突出隐患——违法分包、转包现象依然存
在。这主要是前期相关工程招投标环节的规范
不足所致，而劳动监察部门由于前期无法介入
监管，只能后期收拾“烂摊子”。

这就提醒我们，欠薪治理应该有“一盘棋”
思维，未雨绸缪地贯穿于整个工程建设的全过
程，而不能只依赖于劳动监察部门在欠薪已经
发生后再来帮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往往面临的一个尴尬是，干得越多可
能被拖欠得越多。这也启示我们，对于欠薪治
理，应该有“零容忍”的思维，做到全过程监管，等
到“雪球”滚大了再来介入，难免事倍功半。

国家人社部提出，“努力实现至2020年农民
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现在，既要加速推进欠薪

“旧账”及时清零，也应该及时升级农民工工资
拖欠的预防体系。而近一两年房地产等重点建
设领域迎来行业性洗牌，在预防农民工欠薪上，
各地各部门要有未雨绸缪的应对，同时也可考
虑同步推进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病灶”
和“潜规则”的清理。

农民工欠薪，虽是老生常谈，但越是顽症，越
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施治。让农民工安“薪”过
年，别再让农民工讨薪成为每年春节前的“保留
节目”，治理需要更精准、更有力。 据澎湃新闻

多家互联网平台于日前公布了今年春节
红包的打法。例如，京东宣布拿下2022年春节
联欢晚会独家互动合作项目，并在晚会直播期
间送出15亿元红包和好物；快手宣布春节将送
出22亿元红包；百度春节将送出的红包金额同
样为22亿元；支付宝则继续开启集五福瓜分5
亿元活动等。综合来看，截至1月25日，2022
年春节期间，各家互联网系红包总额已超80亿
元。（1月26日《证券日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近年来，在
春节期间下红包雨已经成了一些头部平台企
业的营销惯例，而通过各种方式“抢红包”则成
了民众的“新年俗”“新娱乐”。目前，各平台企
业已摩拳霍霍，发布了各自的“红包雨预报”，
海量的红包派送计划营造了一种“钱”雨欲来
风满楼之势，也刺激着民众的荷尔蒙，一场红
包狂欢即将把年味推向高潮。

企业拿出真金白银大发红包，自然不是做
慈善，不是只让民众得福利、乐呵乐呵，而是有
其逐利考量，希望通过红包吸引用户注册、增
强用户黏性、扩大产品覆盖范围、提升产品和
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增加企业的营销流量。可
以说，企业的红包雨就是一种多功能的广告。

从历年的红包雨“灌溉”效果看，在红包雨
的刺激下，短期内，撒钱企业的获客量、流量等
营销指标确实会激增，但这种营销指标的稳定
性、常态性却并不确定。实际上，有些用户专
为抢红包而“生”，在春节红包雨结束后，不少
用户会归于沉寂，变成“僵尸户”，甚至会注销

离开。即便有一定比例的用户留了下来，但其
平时的活跃程度主要靠平台企业的产品服务
质量和日常黏合机制支撑，如果企业平时做得
不到位、不够好，春节红包雨营销效果的常态
转化率就有限。

春节“红包营销”只是节点式营销，虽然风
猛雨骤，但持续时间毕竟较短，有可能“雨过地
皮湿”。企业要争夺用户和流量，要扩大影响
力，关键还要把功夫用到春节红包之外，踏踏
实实下好日常营销的“细雨”，瞄准用户的需
求，不断完善产品或服务功能，扩大场景使用
范围，优化场景使用效果，丰富差异化营销手
段，积极维护用户的权益，提升用户的体验，让
用户得到常态的便利和实惠。尤其是购物类、
消费类平台企业，更应恪守诚信底线和法律底
线，注重保障商品、服务的质量，摒弃各种营销
套路，填平营销的侵权陷阱，让优惠算法规则
简单化、透明化，把利让到明处，让消费者明明
白白、轻轻松松、踏踏实实“薅羊毛”、得实惠，
并建立畅通、公平、高效的维权机制，给消费者
营造诚信、透明、安全的消费环境。

春节的红包雨，当然多多益善，民众乐意
笑纳，来者不拒。但企业应该在做好春节营销
的同时，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为前提，持续输出
有诚意、有质量、有吸引力的营销手段。如此，
企业营销才会有后劲、长劲，才会进入健康轨
道，消费者才会用脚投票，回馈更多的关注、更
多的流量、更多真金白银的消费选择和支持，
企业和消费者才会实现双赢。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问
“来电显示费用何时能够取消”，工信部回复：
在3年至5年内逐步取消。

工信部称，自2017年起，工信部推动基础
电信企业在新增及在售套餐中赠送或包含来
电显示业务，不再额外收取费用，并逐步推动
存量来电显示收费用户向免费的资费进行迁
移。截至目前，来电显示收费仅存在于部分未
迁转、已经停售的老套餐用户中，占比低于
2%。“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鼓励市场竞争和
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推动基础电信企业通过
老旧套餐迁转、语音流量资源置换来电显示等
方式进一步扩大免费用户范围，在3年至5年
内逐步取消来电显示费用。”

老实说，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笔者有一种
“恍如隔世”般的穿越感、不适感。

要知道，来电显示收费与此前已取消的手
机漫游费、长途费等收费类似，实际上是一项
显得相当“古老”、源自 2G 时代的手机收费。
同时，也是一项社会舆论一直反复强烈呼吁取
消的手机收费项目。

众所周知，早在2017年，工信部宣布取消
手机漫游费、长途费时，来电显示费就曾被舆
论呼吁取消。而在此前更早，与手机漫游费、
长途费等收费一道，来电显示费的合理必要
性也曾饱受舆论诟病。

如2015年，针对来电显示费，新华社就曾
发文强烈质疑“收费与成本脱节，只收费不保
真”，而理由和依据，实际上也相当充分。首
先，来电显示“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来
电显示是通信设备的标配功能，无论运营商用
不用这个功能，设备都会自带。运营商提供来
电显示，不会额外产生什么成本；再者，运营商
在收取来电显示费的同时，却不用保真，并为
此承担责任—— 近年来发生的电信诈骗案，
篡改号码作案的占90％以上，“来电显示”的诈
骗案中，运营商往往并不担责，遭改号电话诈
骗的用户往往只能自担损失。

在这种语境下，在长期饱受质疑诟病且收
费合理性明显不足、根本站不住脚的背景下，
在手机漫游费、长途费等类似收费早已被宣布
取消的背景下，来电显示费依然顽固地存在
着，仍然没有没彻底取消，无疑不能不让人感
到费解，甚至惊诧。

而更让人费解和惊诧的还有，从工信部此
次的回复来看，来电显示费的彻底取消，实际
上还需继续等待，还需要“在3年至5年内逐步
取消来电显示费用”。

虽然，工信部在回复中强调，“截至目前，
来电显示收费仅存在于部分未迁转、已经停售
的老套餐用户中，占比低于2%”，似乎意味着，

“来电显示费”的存在感已经很低、微不足道。
但以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数的庞大总量，2%占比
的绝对数量，其实仍然不容小觑。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底，三大运营商
移动电话用户累计16.359亿户。这意味着，2%
的用户数，仍然达到3000多万用户，以目前每
月6元、10元的来电显示收费标准，一年下来，
占比2%的手机用户，被收取的来电显示费用，
事实上仍可能高达数十亿元。

更重要的是，就算“占比低于 2%”的比例
确实不高、收费确实不多，但在合理性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如“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的收费，实际上同样也应尽快、从速取消，
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何须让用户再等上三
五年，继续缴纳这一根本没有任何合理性的冤
枉钱？

无论是收费依据、合理性，还是从国际惯
例角度，“来电显示费”都没有继续存在的道
理，那么何不干脆彻底地立即取消，而非得再
等三五年“逐步”为之？

取消每年数十亿不合理的来电显示收费，
无论是从治理乱收费，还是惠及民生的角度，
都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的，没有任何理由或
必要因照顾运营商的一己私利，而人为拖沓、
迁延。 相关新闻见A07版


